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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8）

自願性公告
業務最新發展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本自願性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
股東及準投資者有關本公司業務的最新發展。

投資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6年6月15日，本公司與Spice 
Mobility Limited（「Spice Mobility」）、Spice Online Retail Pvt Limited（「Spice Online」）及
Omni Ventures Pvt Limited（「Omni Ventures」）訂立一個投資協議（「該協議」）。

Spice Mobility是一家於印度上市的公司，主要從事移動設備的分銷業務及相關
服務，其控股股東為Omni Ventures。且緊接訂立該協議前，Spice Online為Spice 
Mobility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營運專為業務轉介及搜尋引擎要求而設的技術
平台。Spice Mobility、Omni Ventures及Spice Online均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

根 據 該 協 議，本 公 司 將 (i)向Spice Mobility收 購Spice Online之49%股 權，對 價 為
2,500,000美元，並在該收購後向Spice Online提供借款2,500,000美元；及(ii)連同Omni 
Ventures於印度合組合資企業，本公司持有該合資企業60%股權，而Omni Ventures
則持有餘下 40%股權，本公司對該合資企業所作的資本承擔包括股本 2,500,000
美元以及股東借款2,500,000美元。該合資企業主要從事手機及其配件相關通訊
設備的生產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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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印度人口眾多，手機市場基礎穩固但智能手機使用率較低，具有巨大的手機銷
售空間，而本公司通過該協議項下的交易將向印度市場輸入現有的手機廠家
合作資源以及豐富的管理及銷售經驗，以期擴大海外業務並獲得更大的收益。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東海

香港，2016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東海先生、劉雅君先生、劉松山先生、劉
文萃女士及劉華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齊向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廷杰先
生、邊勇壯先生及李文才先生。


